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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佈 

建設銀行深圳市分行對本公司人民幣 11 億元授信 

 

本公佈乃由中國新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自

願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一日，獲得中國建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建設銀行深圳市分行」)同意給予本公司及其關聯企業綜

合授信額度高達人民幣 1,100,000,000 元的通知，並由二零一六年三月七日開始生效，

有效期為一年，於到期後更新及審批。實際貸款條款，如撥款金額、利率及還款期需

在申請個別貸款時與建設銀行深圳市分行另行商議。 

 

本公司相信建設銀行深圳市分行此次對本公司及其關聯企業的大額度授信，能給予本

集團在業務上的強大支持，並顯示其對本集團在業務發展上的信心。 

 

 

 

 

 

 

 

 

 



 
 

 

警告 

 

由於實際貸款條款須待申請個別貸款時再與建設銀行深圳市分行另行商議而定，故授

信額度可能會或可能不會全數獲授予。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

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新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副主席 

吉可為 

 

 

香港，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三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合共有三位執行董事，分別為吉可為先生、邱偉隆先生及

馬超先生；一位非執行董事邱劍陽先生；另有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杜成泉先

生、鍾育麟先生及張榮平先生。 


